TR ERESEHRERFEH R
114& B % § % 245%

R 24 AT ERFERRF AP
2 A AL By

FREEA
/AN

3 R 2
Fﬁ:\af’&q‘v]}ﬁjﬁl— B A
S AEAN
$az

[

I FARGRE A HEATE - AR ARI4ET? 2P
'?Fviﬁﬁ%éxﬁé’ Fld-de™ o
N
- v HEmERE f i ot A 1S T 2
B APHT K T o
SR FLE MmN~ F ﬁkfﬁﬂﬁAiiﬁﬁfﬂ%k
A AT Aot £ LS BL2 97T 2 éﬁﬁﬁ
‘%rgﬂw‘mmn~ W N SRR
XA Aot & L 539 20 i3 A PR MK
W‘%raﬂﬂ‘mm%‘\ﬁiﬁﬁﬁi ‘ £
B AR R AT Ao & LSl ~ 29T 22 A 0 RN & 24T
LS O TR AR E A
AR LE AR F A RER A ii'sizwa’:—ﬁ’ﬁ#
B AH TR AR R L SRSL3 T 2 A 0 BRI A2
ER) % VIR I EAAR N EA
2N HAZ FE W o
;\?‘)ﬁ:f/l:?"}{-d}%,/—l—bti&}t/—l» ‘/«T-/-ﬁ'—‘]’ﬁ,uﬁg‘ 4}:1\;}%_12\
NI T Iy
9z

“¢

h—\
mh, \J:Qp m‘;,
ETIPR

oo

;i-?

.\n

)!—:: B
F

o

i

2
4

h—\
\
™

%N;:

I=q

S

o
TT

MEFTE - MARE L2 o 80 F2d AN R8T



=5
4

|

% L5k @4,¢ﬁi¢ﬁ1@”&’ﬁﬁﬁfi %%

St
M
¥
o

&

)
‘:\\\
Pt

RS
1\-‘_:3:
(\&_ Bt
\m
(w
—5
= “E\
AN

>3 5 = % 2421% ~ % 82415 %278 ~ %1148
E o~ F 11645 R Tt g AR KA A 5 f>%i%k4
é’}_ N

e & '%_ A zﬁﬁ ’ ;?}L» 2 *’2—"1 * 2 ﬁ’f&,f’:@-/a\ pL l';vlj Ao\
Fedig o X 8P IR A M 5&2@4&;& KA E &
Bt & 1Bl T 2 AR F e O A f 1
%4?-mb%k4,@wjﬁmaL%%W%&iﬁéﬁ@@
=l S SRS i R AR SR
Lon53orm 2 i A PHR 8K e o @A~ A 222 43
Q}Pﬁﬁp%}t‘ﬁ‘ﬁ'fk/\i@ ~H 3R 2R A 0 B
Fot £ 200 2 MV G A B L A B H T o
I AR R

(7S SN ANE O A8 A
LA WEP DR L

E2 i - mE g A
B E B AR

lT

W

8

My

a2 ik YEEY > EHRARNE SRR 2 2 R124

2 aﬂlwﬁﬁﬁﬁﬁ $4iﬁéiiwﬁﬁﬁ‘
Ly B BRI G S el M R o
2 4



NEZFELZE (AAFEHI0221IF ~39F ~ 832 112F
Afe¥ $49201F ~ 10021137 ) » 2§ A RBiEA B2
AELAF B2 S TR M e R RS AT ik
“r114#27 19p & % BFATE F 913 5000000000055 50 32 =7
PR A 3 B2 A Pl e~ FIOO000000
OO114#27 20p ++7 B = F % 11400006795 30 T #7 v 377 ¢
AR LS EREAAETHE (L ARESIIE ~ 25533
F) (g AmPpRE®R P ipLEIef &k g
HommL FiLE -MIBPFHRFREZE 0 A
TIEREARD P DS TARNEF IR EARLE > AR
B BEENAAZ LS BHERRL I BAIRLIEG o

(D3 A2 it > FEeW o BEZIPRA T L - v Eopa R
e 2 v RAF o2 R G Mekow ~42RA ) 11380k

TR - R 2 MR A o F MR e - B e 2 MR

d HE o Mg mE Nk H BSs o p- ER 2%

KA G BA P R A TR B ET G RLE 0 &
P B TI38IE ST EE - A 2 MK A oA MR H R
B e Hek A T35 R x5 11380 ~ % 11400 ~ % 11410% ~
F14E S 1A BT 5 P o g

1AL KA H 38267 29p 7+~ i:i% § 3B (RF

) e igr3 (BFH) > AL (F-F52
ze) ¢ At H = s ZH ML ;ﬁong;ggg NE N S SEC I
S drE iy i (A ky L2 RS ) s £ X
Mg &k ~x*F &%k B¥rs 264215 8K 88
£127 25p = ’ﬂf@.é%A\GA\ilE’ Ag%ﬁ\%fl
ESME A ~F EKED J(’*«zi“%&j@l\imﬁi%
A Mo R ES ”'"*“1024%6 30p 7+~ » B RHAS
DES (;i 558 1 1/641/6x1/5=1/5) & H % & dk§ % ~
ME &1 ~F £ h8KmE &0, %&”‘<“109ﬁ9”18ﬂ

= o HRS 4\54\;1( L5581 1/641/6x1/5=1/5) o

HME MK AL F J—“}‘ﬁmf’ﬁ‘a\ﬁji‘a‘i‘@]fﬁ

b
i
mj



H12 A2 RS RE G 15/,,\14 (35 5% 1 1/6+1/6x1/5
+1/5x1/3=4/15) ~ 156~ 24 (35w ) ~ 154~ 24 (34
Bk ) ~be 2] (3FE 1/6+1/6X1/5=1/5) ' Rt

F 2975 o

FF s e A H = s I H MK ALZHIT F XE S =
PR ILENTiF e (A A L2 BRES ) ~ EA
T A I AFEKR BEL EDLZ] o 5 X MRS
2EG6230p 7= > Hp4absz 1d B d ek ik

a

2
F AL v F £ REK MF £ EREA109290 18P
= > B 1bs 2.4 (858 1 1/5+41/5x1/3=1/5) & B 3
M ARk I LT ILE -MmER~F &K F gk
S LS. A % A iz}fr 52 4 (33558 1 1/5+1/bx1/3
=4/15) ~ 156424 (#FEX k) ~ 16424 (FENR
) ~Dhe 2] Aot & 297 o

EEE- A 8 A A I S Gk BRIV i o5 AR J - P
SR GRS S RS- S AU AN
RE > BEIFEF A DM FL BRI F B
AEEAT 0 PRRAENHA XL SRR BRAE
G RA R A o LR FRITAZOY G TE 0 P

2
& % 8291% ~ %8281k %378 ~ %1151k 2 %1164

ER LI 1

ARG MY o ARGAL LN FRAEIFF LT
FrFEoEMp e EERFRAEN D 5 RNEF2UIETEK
SRR o IR AR TR 2 PR 0 g R 2430 e R
g ABJEZ > T A MEFFEE SN CHENZEFATF A
Penz — 23 HFAB I 7L FHhoBEdoP ~ B o
B A R FE R B R R R S
" 1* (had f’rl% (BB 2121007 B 5+ F 510205243 4 &
FB) o EREFIMK S AT s B BN H 2t

o
IRpS

3 PE EiFs 0

i}
Rl
s
=
[
-X\\
N
by
T
=
T
ke
5
i
sl
a4
&~
P



BB N2 5TH9FE 23 P2 o x B4 G ik
o A A > LERKAHENHEE MR REG 0 R
ZH 1Dl 5 P e @ MRAGFRABZAOREF 28
AoBEY LA FL A E A 0 kA2 B TH0ER
T APEL MR > A L2 (BB iERIN3E R ¢
FFH20085L AR g SR) oA REGHA R L RL
FHA o AR A g 88127 20P 57 = ~ 4 L3826
H%B?*’dﬂéék%fﬂwﬁﬁmibwfaﬁé’
He otk 1%l m2 3 b e Pk Fio i § 1
/+'§é}_j\'§ﬂ'€.£ S = 2 M &t é\Pa,—"ﬁ » FRAR 2,
& 58 %’%’ﬁ@i kM &0 et R L%l A
PRB MR e 0 DA W %’xf Z L3552 37 3 e
AR Fiwem s X F AT &S AR 1 ES W25 22 nzeh@
AEAHALBAEMNEFER T RLE LG ARL R B2
g3 REALSBFIE  RALZFREREZFR  FHD
TRTERP > R FR2E R AL S RGP
2 ﬁfﬁﬁl‘i4mffiﬁiﬁkﬁaL%%kﬁﬁiﬁ
ﬁf%@%kéékxf%ﬁ%*wv%? B~ A X ATl ek

WE LG A RGE

SEEFEIAEFRET R ETREEG L
B2 RE 0 5 N2 F80EHR2AATH L AN EG 2
GRS R AR B RFZED RIS 2 - T
R BN AL G ARG A RE AR EG LK
FLA Pfﬁg % %«i }‘%la\"vlji’—’ﬁ B % o A sl ‘f'}va/n\%‘J'é\P\?'
7 F P22 F o H o @%i%%&%]"?%—ﬁ%%)%é%/}? PL )
Qﬁﬁﬁ% FeEOPEZLRTPE L MeFRRE
EEPELE X ﬁ.}w’%\'@i)@vﬁ WA IaEp d H b



e

S ANE SN ShE Y AR R Rk
PR BR iRt 2L g 4 (PR A ) R E -
iw%@ﬁwﬂékg$,=@@@k%&gzﬁa
Ve T UF HA L2 B U KA AR RS
el A RFRAMpEZ ERGRL O AR

}

=

E

M-_:_f.%» FAEARTR o Heor N7 @ BZJ 1;1\7}2»’\1%?'] ;-
AL EIA SRR AR o KA 3 W
MEZ RAEA SR (BB 2IRTIE & F 543425 R 2] 5

L9 5m) 1A FHEAANREB2UUERT > 2 B R
Btz paRE AN (FPRIFA) FIEE R
22 Ay o TOREHRE AN A UHE T (&
BiEIb4E R FOT A it g €A (- )~ 1%
FR T2 R1028 2 A € A EHFRFT O HEE
Kﬁ@) c AR REFIMGFREA L 2 AHFEHRAF D
FrAz LdE  pREIMAENEAF IR R FRE L
"!’E BEmihimp o R #0Rd 5 aRs 270 @
a0 BT HW o
B R R GE ¥ 2420 ~ B 11645 R da

w- -

A o fﬂi%kkmififii%W$1&%‘ ‘xéé?%
WK Fe HLEFLE-MIBR-F &L~ F Eifjb?ﬁ;ﬁ%
A A K Lvé%mmiﬁﬁzﬁw\jﬁfg@&& R
TLE-MER~FEKRF ZELEJ%W}E..‘:'%"K A4 ”Lriﬁﬂfir"‘ﬁ
# 15539 2_ 38 & 748 MKk 5 ;a ; &‘ﬁ» FOLE Féi.ua ~
TER ROk L FAHERIT TR A 0 BRGAZ2Z

<
\mk'—‘

@%9“%9%59%#?’3
Bl stdo plesmd - s

CRRFIEG RS SRS
S ESER TN 77 j
S R LB 2 AR R0 12 P



e m

o HEp 2 3aT s %{‘ﬂ —fuj ) ‘?{Fﬁgg«;&;;%ﬂ, »

§ORA R ARL BARN A F D AR A 2 A G L 4R

Whe oo £ ﬁgﬂff?ﬁ’z%ﬂf * 2 f Aol BT AT o
ANABEF LRI S EH ALK ST ES A

I EARBE L o RBPEEAR R A RE I 7 &

— ik o H gt P oo
S NPHE Y E Y kdy  NEFHHIE FR0FEL]L
= ®m 114 & 71 P23 F
gt er s 2nta il
2 F iuE

)Q\

[E—

7
T~

.

X
i

/

*~
o PRA DA REAEZHE20P N o m A RBED P RRT AP
d (RS A) - dod ERFRA Y 57 0 - HEp LR

P 5o EN "] 114 = I ! 23 2

20 S g % -,
tE kBT
e

S B i3 A AR A | R 4 R
2 7 OO0 ®OOE0003 5.4 & S WL 1521

2 £33 OO%OO£0004 524 £m 9, 2 |
3 437 OO0FOO£000s 52 4% 94 2

it & 2

i 4l A J A VL
1 L% 154 2.4
2 R 5 154 2.4

(G%]
wht
S
.

154 2.4




(\ER)

4 | F iz (HARL) 54 21
it 3
S5 % i3 FEE R Y f AR
1 F L 154 2.4
2 M 5 154 2.4
3 S AN 154 2.4
4 )= Ha 2z 1

$N\R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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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民事判決
114年度南簡字第245號
原      告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文鈞  
訴訟代理人  張月瑜  
            楊東憲  
被      告  黃江溪  
            陳志強即陳黃金止之繼承人
            黃金來  
            黃正雄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代位分割遺產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7月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陳志強應就被繼承人陳黃金止所遺如附表1編號1所示之遺產辦理繼承登記。
二、被告黃江溪、陳志強、黃金來與被代位人黃正雄應就被繼承人黃厘所遺如附表1編號2所示之遺產辦理繼承登記。
三、被告黃江溪、陳志強、黃金來與被代位人黃正雄應就被繼承人甘瓦所遺如附表1編號3所示之遺產辦理繼承登記。　　
四、被告黃江溪、陳志強、黃金來與被代位人黃正雄公同共有被繼承人黃厘所遺如附表1編號1、2所示之遺產，應按附表2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　　
五、被告黃江溪、陳志強、黃金來與被代位人黃正雄公同共有被繼承人甘瓦所遺如附表1編號3所示之遺產，應按附表2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
六、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七、訴訟費用由原告與被告黃江溪、陳志強、黃金來按附表3所示之訴訟費用負擔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被告黃江溪、陳志強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均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原告係被告黃正雄之債權人，黃正雄積欠原告新臺幣229,590元及利息未清償。被告於民國93年11月30日共同繼承被繼承人黃厘、甘瓦如附表1所示之遺產（下稱系爭遺產），迄今無法達成分割遺產之協議，且系爭遺產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被告黃正雄怠於行使分割遺產之權利，原告為保全債權，爰依民法第242條、第824條第2項、第1148條、第1164條規定代位黃正雄請求被告陳志強就其被繼承人陳黃金止所遺如附表1編號1所示之遺產辦理登記、被告就被繼承人黃厘、甘瓦所遺如附表1編號2、3所示之遺產辦理登記，並請求分割系爭遺產，由被告按附表2之應繼分比例分配等語。並聲明：㈠被告陳志強應就其被繼承人陳黃金止所遺如附表1編號1所示之遺產辦理登記。㈡被代位人黃正雄及被告就其被繼承人黃厘所遺如附表1編號2所示之遺產辦理登記。㈢被代位人黃正雄及被告就其被繼承人甘瓦所遺如附表1編號3所示之遺產辦理繼承登記。㈣被代位人黃正雄及被告公同共有被繼承人黃厘、甘瓦所遺如附表1所示之遺產，應按附表2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黃正雄、黃金來雖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未表示任何意見，僅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㈡被告黃江溪、陳志強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為任何聲明或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業據其提出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2年度司執字第16113號債權憑證、被告黃正雄之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如附表1所示之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異動索引、被告之戶籍謄本、被繼承人陳黃金止之繼承系統表、家事事件公告查詢結果、被繼承人黃厘、甘瓦之繼承系統表等件為證（見調字卷第15至21頁、39頁、83至112頁；本院卷第49至51頁、105至113頁），且有本院依職權調取之
　　被繼承人黃厘之個人除戶資料、財政部南區國稅局新化稽徵所114年2月19日南區國稅新化營所字第0000000000號函暨所附被繼承人黃厘之遺產稅核定通知書、桃園○○○○○○○○○114年2月20日桃市園戶字第1140000679號函暨所附訴外人黃東山戶籍謄本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1頁、25至33頁），業經本院核閱無誤，且為被告黃正雄、黃金來所不爭執，而被告黃江溪、陳志強於相當期間受合法通知，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供本院參酌，是本院依上開證據調查之結果，應堪認原告上開主張為真實。
　㈡按遺產繼承人，除配偶外，依左列順序定之：一、直系血親卑親屬。二、父母。三、兄弟姊妹。四、祖父母；第1138條所定第一順序之繼承人，有於繼承開始前死亡或喪失繼承權者，由其直系血親卑親屬代位繼承其應繼分。同一順序之繼承人有數人時，按人數平均繼承，但法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第1138條所定第一順序之繼承人同為繼承時，其應繼分與他繼承人平均，民法第1138條、第1140條、第1141條、第1144條第1款分別定有明文。經查：
　⒈被繼承人甘瓦於82年6月29日死亡，其長男黃進祥（無子女）、四男黃文王（無子女）、五男黃東山（有一子黃正雄）已先於其死亡，故其繼承人為配偶黃厘、次男黃天送、三男黃江溪、孫黃正雄（代位繼承黃東山之應繼分）、長女陳黃金止、次女黃金來，應繼分各6分之1。黃厘繼承後於88年12月25日死亡，其應繼分6分之1由其子女黃天送、黃江溪、陳黃金止、黃金來及孫黃正雄（代位繼承黃東山之應繼分）繼承；黃天送繼承後於102年6月30日死亡，其應繼分5分之1（計算式：1/6+1/6x1/5=1/5）由其兄弟姊妹黃江溪、陳黃金止、黃金來繼承；陳黃金止繼承後於109年9月18日死亡，其應繼分5分之1（計算式：1/6+1/6x1/5=1/5）由其子女陳志強繼承。是被告黃江溪、陳志強、黃金來、黃正雄就甘瓦之遺產之應繼分依序為15分之4（計算式：1/6+1/6x1/5+1/5x1/3=4/15）、15分之4（計算式同前）、15分之4（計算式同前）、5分之1（計算式：1/6+1/6x1/5=1/5），如附表2所示。
　⒉被繼承人黃厘於88年12月25日死亡，其配偶甘瓦、長男黃進祥（無子女）、四男黃文王（無子女）、五男黃東山（有一子黃正雄）已先於其死亡，故其繼承人為其次男黃天送、三男黃江溪、孫黃正雄（代位繼承黃東山之應繼分）、長女陳黃金止、次女黃金來，應繼分各5分之1。黃天送繼承後於102年6月30日死亡，其應繼分5分之1由其兄弟姊妹黃江溪、陳黃金止、黃金來繼承；陳黃金止繼承後於109年9月18日死亡，其應繼分15分之4（計算式：1/5+1/5x1/3=1/5）由其子女陳志強繼承。是被告黃江溪、陳志強、黃金來、黃正雄就黃厘之遺產之應繼分依序為15分之4（計算式：1/5+1/5x1/3=4/15）、15分之4（計算式同前）、15分之4（計算式同前）、5分之1，如附表2所示。　　　
　㈢次按公同關係存續中，各公同共有人，不得請求分割其公同共有物；公同共有物之處分及其他之權利行使，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得公同共有人全體之同意；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但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民法第829條、第828條第3項、第1151條及第1164條分別定有明文。復按債務人怠於行使其權利時，債權人因保全債權，得以自己名義行使其權利，為民法第242條前段所明定。此項代位權行使之範圍，就同法第243條但書規定旨趣推之，並不以保存行為為限，凡以權利之保存或實行為目的之一切審判上或審判外之行為，諸如假扣押、假處分、聲請強制執行、實行擔保權、催告、提起訴訟等，債權人皆得代位行使（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1520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因繼承、強制執行、徵收、法院之判決或其他非因法律行為，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應經登記，始得處分其物權，民法第759條定有明文。又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民法第1151條亦有明定。而繼承人請求分割該公同共有之遺產，性質上為處分行為，如係不動產，依民法第759條規定，於未辦妥繼承登記前，不得為之（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108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原告為被告黃正雄之債權人，被繼承人黃厘於88年12月25日死亡、甘瓦於82年6月29日死亡，由被告共同繼承其所遺如附表1所示之遺產，其中如附表1編號1所示之土地已辦理繼承登記為被告黃江溪、黃金來、黃正雄及已死亡之陳黃金止公同共有，然被告陳志強尚未就再轉繼承陳黃金止所遺如附表1編號1所示遺產辦理繼承登記，且被告尚未就附表1編號2、3之遺產辦理繼承登記。而系爭遺產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被告黃正雄本得主張分割系爭遺產以供清償積欠原告之債務，然被告黃正雄怠於行使遺產分割請求權，致原告之債權無法實現，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原告為保全其債權，代位被告黃正雄請求被告陳志強就其被繼承人陳黃金止所遺如附表1編號1所示之遺產辦理繼承登記、全體被告就被繼承人黃厘、甘瓦所遺如附表1編號2、3所示之遺產辦理繼承登記，並分割系爭遺產，於法即無不合，應予准許。
　㈣又按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民法第824條第1項、第2項第1款定有明文。又公同共有物之分割，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準用關於共有物分割之規定，亦為民法第830條第2項所明定。而分別共有之應有部分，乃就一所有權為量之分割，並依該量上劃分之一定分數比率，分歸於各共有人抽象享有之狀態，公同共有人終止公同共有關係，變更為分別共有關係，自得採為分割公同共有物之方法。是以，原告主張分割方案為按應繼分之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乙節，核與法令規定相符，且本院審酌被告等若取得分別共有，就所分得之應有部分均得自由單獨處分、設定負擔，對被告等而言均屬有利，核屬公平，應屬適當、公允之分割方式。　　
　㈤至原告雖以被代位人黃正雄為被告，惟按請求分割遺產之訴，其訴訟標的對於全體共有人（即繼承人）必須合一確定，屬固有必要共同訴訟，即原應由同意分割之繼承人起訴，並以反對分割之其他繼承人全體為共同被告，當事人適格始無欠缺；惟債權人以自己之名義為原告，代位債務人對第三債務人提起訴訟，其所代位行使者乃債務人之權利，自無再以債務人為訴訟當事人之餘地，是其提起之訴訟，僅能以第三債務人為被告（最高法院71年台上字第4342號原判例意旨參照）；又債權人基於民法第242條規定，乃代位行使債務人之權利，自無再以被代位人（即債務人）列為共同被告之餘地，否則應將其對於債務人部分之訴，予以駁回（最高法院64年度第5次民庭庭推總會會議決定(一)、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2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5號研討結果參照）。本件原告既以債權人之地位，代位其債務人黃正雄請求分割系爭遺產，自無再以被代位人黃正雄為共同被告之必要，揆諸前揭說明，原告對於被告黃正雄部分之訴，洵屬無據，應予駁回。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242條、第1164條規定，請求被告陳志強就被繼承人陳黃金止所遺如附表1編號1所示之遺產辦理繼承登記，被告黃江溪、陳志強、黃金來、黃正雄就被繼承人黃厘所遺如附表1編號2所示之遺產辦理繼承登記，被告黃江溪、陳志強、黃金來、黃正雄就被繼承人甘瓦所遺如附表1編號3所示之遺產辦理繼承登記，被告黃江溪、陳志強、黃金來、黃正雄公同共有如附表1所示之遺產，應按附表2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末按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本件原告代位黃正雄提起分割遺產之訴雖有理由，惟原告實係以保全債權為目的而代位行使黃正雄之遺產分割請求權，其與被告均因此互蒙其利，故關於訴訟費用之負擔，應由原告及被告依被代位人黃正雄及被告之應繼分比例負擔，始屬公允，爰併諭知訴訟費用之負擔如主文第7項所示。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均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3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
　　　　　　　　　　　　　　　　　法　官　李姝蒓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3　　日
　　　　　　　　　　　　　　　　　書記官　張鈞雅
附表1
		編號

		遺產

		被繼承人

		權利範圍



		1

		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已登記為黃江溪、陳黃金止、黃金來、黃正雄公同共有）

		黃厘

		1分之1



		2

		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黃厘

		2分之1



		3

		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甘瓦

		2分之1







附表2
		編號

		繼承人

		應繼分比例



		1

		黃江溪

		15分之4



		2

		陳志強

		15分之4



		3

		黃金來

		15分之4



		4

		黃正雄（被代位人）

		5分之1







附表3
		編號

		兩造

		訴訟費用負擔比例



		1

		黃江溪

		15分之4



		2

		陳志強

		15分之4



		3

		黃金來

		15分之4



		4

		原告

		5分之1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民事判決

114年度南簡字第245號

原      告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文鈞  

訴訟代理人  張月瑜  

            楊東憲  

被      告  黃江溪  

            陳志強即陳黃金止之繼承人

            黃金來  

            黃正雄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代位分割遺產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7月2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陳志強應就被繼承人陳黃金止所遺如附表1編號1所示之

    遺產辦理繼承登記。

二、被告黃江溪、陳志強、黃金來與被代位人黃正雄應就被繼承

    人黃厘所遺如附表1編號2所示之遺產辦理繼承登記。

三、被告黃江溪、陳志強、黃金來與被代位人黃正雄應就被繼承

    人甘瓦所遺如附表1編號3所示之遺產辦理繼承登記。　　

四、被告黃江溪、陳志強、黃金來與被代位人黃正雄公同共有被

    繼承人黃厘所遺如附表1編號1、2所示之遺產，應按附表2所

    示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　　

五、被告黃江溪、陳志強、黃金來與被代位人黃正雄公同共有被

    繼承人甘瓦所遺如附表1編號3所示之遺產，應按附表2所示

    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

六、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七、訴訟費用由原告與被告黃江溪、陳志強、黃金來按附表3所

    示之訴訟費用負擔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被告黃江溪、陳志強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均未於最後言

    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

    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原告係被告黃正雄之債權人，黃正雄積欠原告新

    臺幣229,590元及利息未清償。被告於民國93年11月30日共

    同繼承被繼承人黃厘、甘瓦如附表1所示之遺產（下稱系爭

    遺產），迄今無法達成分割遺產之協議，且系爭遺產並無不

    能分割之情形，被告黃正雄怠於行使分割遺產之權利，原告

    為保全債權，爰依民法第242條、第824條第2項、第1148條

    、第1164條規定代位黃正雄請求被告陳志強就其被繼承人陳

    黃金止所遺如附表1編號1所示之遺產辦理登記、被告就被繼

    承人黃厘、甘瓦所遺如附表1編號2、3所示之遺產辦理登記

    ，並請求分割系爭遺產，由被告按附表2之應繼分比例分配

    等語。並聲明：㈠被告陳志強應就其被繼承人陳黃金止所遺

    如附表1編號1所示之遺產辦理登記。㈡被代位人黃正雄及被

    告就其被繼承人黃厘所遺如附表1編號2所示之遺產辦理登記

    。㈢被代位人黃正雄及被告就其被繼承人甘瓦所遺如附表1編

    號3所示之遺產辦理繼承登記。㈣被代位人黃正雄及被告公同

    共有被繼承人黃厘、甘瓦所遺如附表1所示之遺產，應按附

    表2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黃正雄、黃金來雖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未表示任何

    意見，僅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㈡被告黃江溪、陳志強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

    為任何聲明或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業據其提出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2年度

    司執字第16113號債權憑證、被告黃正雄之全國財產稅總歸

    戶財產查詢清單、如附表1所示之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異

    動索引、被告之戶籍謄本、被繼承人陳黃金止之繼承系統表

    、家事事件公告查詢結果、被繼承人黃厘、甘瓦之繼承系統

    表等件為證（見調字卷第15至21頁、39頁、83至112頁；本

    院卷第49至51頁、105至113頁），且有本院依職權調取之

　　被繼承人黃厘之個人除戶資料、財政部南區國稅局新化稽徵

    所114年2月19日南區國稅新化營所字第0000000000號函暨所

    附被繼承人黃厘之遺產稅核定通知書、桃園○○○○○○○○○114年

    2月20日桃市園戶字第1140000679號函暨所附訴外人黃東山

    戶籍謄本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1頁、25至33頁），業經本

    院核閱無誤，且為被告黃正雄、黃金來所不爭執，而被告黃

    江溪、陳志強於相當期間受合法通知，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

    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供本院參酌，是本院依上開證據調

    查之結果，應堪認原告上開主張為真實。

　㈡按遺產繼承人，除配偶外，依左列順序定之：一、直系血親

    卑親屬。二、父母。三、兄弟姊妹。四、祖父母；第1138條

    所定第一順序之繼承人，有於繼承開始前死亡或喪失繼承權

    者，由其直系血親卑親屬代位繼承其應繼分。同一順序之繼

    承人有數人時，按人數平均繼承，但法律另有規定者，不在

    此限；第1138條所定第一順序之繼承人同為繼承時，其應繼

    分與他繼承人平均，民法第1138條、第1140條、第1141條、

    第1144條第1款分別定有明文。經查：

　⒈被繼承人甘瓦於82年6月29日死亡，其長男黃進祥（無子女）

    、四男黃文王（無子女）、五男黃東山（有一子黃正雄）已

    先於其死亡，故其繼承人為配偶黃厘、次男黃天送、三男黃

    江溪、孫黃正雄（代位繼承黃東山之應繼分）、長女陳黃金

    止、次女黃金來，應繼分各6分之1。黃厘繼承後於88年12月

    25日死亡，其應繼分6分之1由其子女黃天送、黃江溪、陳黃

    金止、黃金來及孫黃正雄（代位繼承黃東山之應繼分）繼承

    ；黃天送繼承後於102年6月30日死亡，其應繼分5分之1（計

    算式：1/6+1/6x1/5=1/5）由其兄弟姊妹黃江溪、陳黃金止

    、黃金來繼承；陳黃金止繼承後於109年9月18日死亡，其應

    繼分5分之1（計算式：1/6+1/6x1/5=1/5）由其子女陳志強

    繼承。是被告黃江溪、陳志強、黃金來、黃正雄就甘瓦之遺

    產之應繼分依序為15分之4（計算式：1/6+1/6x1/5+1/5x1/3

    =4/15）、15分之4（計算式同前）、15分之4（計算式同前

    ）、5分之1（計算式：1/6+1/6x1/5=1/5），如附表2所示。

　⒉被繼承人黃厘於88年12月25日死亡，其配偶甘瓦、長男黃進

    祥（無子女）、四男黃文王（無子女）、五男黃東山（有一

    子黃正雄）已先於其死亡，故其繼承人為其次男黃天送、三

    男黃江溪、孫黃正雄（代位繼承黃東山之應繼分）、長女陳

    黃金止、次女黃金來，應繼分各5分之1。黃天送繼承後於10

    2年6月30日死亡，其應繼分5分之1由其兄弟姊妹黃江溪、陳

    黃金止、黃金來繼承；陳黃金止繼承後於109年9月18日死亡

    ，其應繼分15分之4（計算式：1/5+1/5x1/3=1/5）由其子女

    陳志強繼承。是被告黃江溪、陳志強、黃金來、黃正雄就黃

    厘之遺產之應繼分依序為15分之4（計算式：1/5+1/5x1/3=4

    /15）、15分之4（計算式同前）、15分之4（計算式同前）

    、5分之1，如附表2所示。　　　

　㈢次按公同關係存續中，各公同共有人，不得請求分割其公同

    共有物；公同共有物之處分及其他之權利行使，除法律另有

    規定外，應得公同共有人全體之同意；繼承人有數人時，在

    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繼承人得

    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但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者，不

    在此限，民法第829條、第828條第3項、第1151條及第1164

    條分別定有明文。復按債務人怠於行使其權利時，債權人因

    保全債權，得以自己名義行使其權利，為民法第242條前段

    所明定。此項代位權行使之範圍，就同法第243條但書規定

    旨趣推之，並不以保存行為為限，凡以權利之保存或實行為

    目的之一切審判上或審判外之行為，諸如假扣押、假處分、

    聲請強制執行、實行擔保權、催告、提起訴訟等，債權人皆

    得代位行使（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1520號判決意旨參

    照）。再按因繼承、強制執行、徵收、法院之判決或其他非

    因法律行為，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應經登記，始

    得處分其物權，民法第759條定有明文。又繼承人有數人時

    ，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民法

    第1151條亦有明定。而繼承人請求分割該公同共有之遺產，

    性質上為處分行為，如係不動產，依民法第759條規定，於

    未辦妥繼承登記前，不得為之（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

    108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原告為被告黃正雄之債權人

    ，被繼承人黃厘於88年12月25日死亡、甘瓦於82年6月29日

    死亡，由被告共同繼承其所遺如附表1所示之遺產，其中如

    附表1編號1所示之土地已辦理繼承登記為被告黃江溪、黃金

    來、黃正雄及已死亡之陳黃金止公同共有，然被告陳志強尚

    未就再轉繼承陳黃金止所遺如附表1編號1所示遺產辦理繼承

    登記，且被告尚未就附表1編號2、3之遺產辦理繼承登記。

    而系爭遺產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被告黃正雄本得主張分割

    系爭遺產以供清償積欠原告之債務，然被告黃正雄怠於行使

    遺產分割請求權，致原告之債權無法實現，揆諸前揭規定及

    說明，原告為保全其債權，代位被告黃正雄請求被告陳志強

    就其被繼承人陳黃金止所遺如附表1編號1所示之遺產辦理繼

    承登記、全體被告就被繼承人黃厘、甘瓦所遺如附表1編號2

    、3所示之遺產辦理繼承登記，並分割系爭遺產，於法即無

    不合，應予准許。

　㈣又按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

    不能協議決定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以原物分配

    於各共有人，民法第824條第1項、第2項第1款定有明文。又

    公同共有物之分割，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準用關於共有物分

    割之規定，亦為民法第830條第2項所明定。而分別共有之應

    有部分，乃就一所有權為量之分割，並依該量上劃分之一定

    分數比率，分歸於各共有人抽象享有之狀態，公同共有人終

    止公同共有關係，變更為分別共有關係，自得採為分割公同

    共有物之方法。是以，原告主張分割方案為按應繼分之比例

    分割為分別共有乙節，核與法令規定相符，且本院審酌被告

    等若取得分別共有，就所分得之應有部分均得自由單獨處分

    、設定負擔，對被告等而言均屬有利，核屬公平，應屬適當

    、公允之分割方式。　　

　㈤至原告雖以被代位人黃正雄為被告，惟按請求分割遺產之訴

    ，其訴訟標的對於全體共有人（即繼承人）必須合一確定，

    屬固有必要共同訴訟，即原應由同意分割之繼承人起訴，並

    以反對分割之其他繼承人全體為共同被告，當事人適格始無

    欠缺；惟債權人以自己之名義為原告，代位債務人對第三債

    務人提起訴訟，其所代位行使者乃債務人之權利，自無再以

    債務人為訴訟當事人之餘地，是其提起之訴訟，僅能以第三

    債務人為被告（最高法院71年台上字第4342號原判例意旨參

    照）；又債權人基於民法第242條規定，乃代位行使債務人

    之權利，自無再以被代位人（即債務人）列為共同被告之餘

    地，否則應將其對於債務人部分之訴，予以駁回（最高法院

    64年度第5次民庭庭推總會會議決定(一)、臺灣高等法院暨

    所屬法院102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5號研討結果參照）

    。本件原告既以債權人之地位，代位其債務人黃正雄請求分

    割系爭遺產，自無再以被代位人黃正雄為共同被告之必要，

    揆諸前揭說明，原告對於被告黃正雄部分之訴，洵屬無據，

    應予駁回。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242條、第1164條規定，請求被告

    陳志強就被繼承人陳黃金止所遺如附表1編號1所示之遺產辦

    理繼承登記，被告黃江溪、陳志強、黃金來、黃正雄就被繼

    承人黃厘所遺如附表1編號2所示之遺產辦理繼承登記，被告

    黃江溪、陳志強、黃金來、黃正雄就被繼承人甘瓦所遺如附

    表1編號3所示之遺產辦理繼承登記，被告黃江溪、陳志強、

    黃金來、黃正雄公同共有如附表1所示之遺產，應按附表2之

    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

    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末按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

    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

    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

    。本件原告代位黃正雄提起分割遺產之訴雖有理由，惟原告

    實係以保全債權為目的而代位行使黃正雄之遺產分割請求權

    ，其與被告均因此互蒙其利，故關於訴訟費用之負擔，應由

    原告及被告依被代位人黃正雄及被告之應繼分比例負擔，始

    屬公允，爰併諭知訴訟費用之負擔如主文第7項所示。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

    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均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

    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3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

　　　　　　　　　　　　　　　　　法　官　李姝蒓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

上訴理由(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

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3　　日

　　　　　　　　　　　　　　　　　書記官　張鈞雅

附表1

編號 遺產 被繼承人 權利範圍 1 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已登記為黃江溪、陳黃金止、黃金來、黃正雄公同共有） 黃厘 1分之1 2 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黃厘 2分之1 3 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甘瓦 2分之1 

附表2

編號 繼承人 應繼分比例 1 黃江溪 15分之4 2 陳志強 15分之4 3 黃金來 15分之4 4 黃正雄（被代位人） 5分之1 

附表3

編號 兩造 訴訟費用負擔比例 1 黃江溪 15分之4 2 陳志強 15分之4 3 黃金來 15分之4 4 原告 5分之1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民事判決
114年度南簡字第245號
原      告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文鈞  
訴訟代理人  張月瑜  
            楊東憲  
被      告  黃江溪  
            陳志強即陳黃金止之繼承人
            黃金來  
            黃正雄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代位分割遺產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7月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陳志強應就被繼承人陳黃金止所遺如附表1編號1所示之遺產辦理繼承登記。
二、被告黃江溪、陳志強、黃金來與被代位人黃正雄應就被繼承人黃厘所遺如附表1編號2所示之遺產辦理繼承登記。
三、被告黃江溪、陳志強、黃金來與被代位人黃正雄應就被繼承人甘瓦所遺如附表1編號3所示之遺產辦理繼承登記。　　
四、被告黃江溪、陳志強、黃金來與被代位人黃正雄公同共有被繼承人黃厘所遺如附表1編號1、2所示之遺產，應按附表2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　　
五、被告黃江溪、陳志強、黃金來與被代位人黃正雄公同共有被繼承人甘瓦所遺如附表1編號3所示之遺產，應按附表2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
六、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七、訴訟費用由原告與被告黃江溪、陳志強、黃金來按附表3所示之訴訟費用負擔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被告黃江溪、陳志強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均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原告係被告黃正雄之債權人，黃正雄積欠原告新臺幣229,590元及利息未清償。被告於民國93年11月30日共同繼承被繼承人黃厘、甘瓦如附表1所示之遺產（下稱系爭遺產），迄今無法達成分割遺產之協議，且系爭遺產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被告黃正雄怠於行使分割遺產之權利，原告為保全債權，爰依民法第242條、第824條第2項、第1148條、第1164條規定代位黃正雄請求被告陳志強就其被繼承人陳黃金止所遺如附表1編號1所示之遺產辦理登記、被告就被繼承人黃厘、甘瓦所遺如附表1編號2、3所示之遺產辦理登記，並請求分割系爭遺產，由被告按附表2之應繼分比例分配等語。並聲明：㈠被告陳志強應就其被繼承人陳黃金止所遺如附表1編號1所示之遺產辦理登記。㈡被代位人黃正雄及被告就其被繼承人黃厘所遺如附表1編號2所示之遺產辦理登記。㈢被代位人黃正雄及被告就其被繼承人甘瓦所遺如附表1編號3所示之遺產辦理繼承登記。㈣被代位人黃正雄及被告公同共有被繼承人黃厘、甘瓦所遺如附表1所示之遺產，應按附表2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黃正雄、黃金來雖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未表示任何意見，僅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㈡被告黃江溪、陳志強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為任何聲明或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業據其提出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2年度司執字第16113號債權憑證、被告黃正雄之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如附表1所示之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異動索引、被告之戶籍謄本、被繼承人陳黃金止之繼承系統表、家事事件公告查詢結果、被繼承人黃厘、甘瓦之繼承系統表等件為證（見調字卷第15至21頁、39頁、83至112頁；本院卷第49至51頁、105至113頁），且有本院依職權調取之
　　被繼承人黃厘之個人除戶資料、財政部南區國稅局新化稽徵所114年2月19日南區國稅新化營所字第0000000000號函暨所附被繼承人黃厘之遺產稅核定通知書、桃園○○○○○○○○○114年2月20日桃市園戶字第1140000679號函暨所附訴外人黃東山戶籍謄本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1頁、25至33頁），業經本院核閱無誤，且為被告黃正雄、黃金來所不爭執，而被告黃江溪、陳志強於相當期間受合法通知，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供本院參酌，是本院依上開證據調查之結果，應堪認原告上開主張為真實。
　㈡按遺產繼承人，除配偶外，依左列順序定之：一、直系血親卑親屬。二、父母。三、兄弟姊妹。四、祖父母；第1138條所定第一順序之繼承人，有於繼承開始前死亡或喪失繼承權者，由其直系血親卑親屬代位繼承其應繼分。同一順序之繼承人有數人時，按人數平均繼承，但法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第1138條所定第一順序之繼承人同為繼承時，其應繼分與他繼承人平均，民法第1138條、第1140條、第1141條、第1144條第1款分別定有明文。經查：
　⒈被繼承人甘瓦於82年6月29日死亡，其長男黃進祥（無子女）、四男黃文王（無子女）、五男黃東山（有一子黃正雄）已先於其死亡，故其繼承人為配偶黃厘、次男黃天送、三男黃江溪、孫黃正雄（代位繼承黃東山之應繼分）、長女陳黃金止、次女黃金來，應繼分各6分之1。黃厘繼承後於88年12月25日死亡，其應繼分6分之1由其子女黃天送、黃江溪、陳黃金止、黃金來及孫黃正雄（代位繼承黃東山之應繼分）繼承；黃天送繼承後於102年6月30日死亡，其應繼分5分之1（計算式：1/6+1/6x1/5=1/5）由其兄弟姊妹黃江溪、陳黃金止、黃金來繼承；陳黃金止繼承後於109年9月18日死亡，其應繼分5分之1（計算式：1/6+1/6x1/5=1/5）由其子女陳志強繼承。是被告黃江溪、陳志強、黃金來、黃正雄就甘瓦之遺產之應繼分依序為15分之4（計算式：1/6+1/6x1/5+1/5x1/3=4/15）、15分之4（計算式同前）、15分之4（計算式同前）、5分之1（計算式：1/6+1/6x1/5=1/5），如附表2所示。
　⒉被繼承人黃厘於88年12月25日死亡，其配偶甘瓦、長男黃進祥（無子女）、四男黃文王（無子女）、五男黃東山（有一子黃正雄）已先於其死亡，故其繼承人為其次男黃天送、三男黃江溪、孫黃正雄（代位繼承黃東山之應繼分）、長女陳黃金止、次女黃金來，應繼分各5分之1。黃天送繼承後於102年6月30日死亡，其應繼分5分之1由其兄弟姊妹黃江溪、陳黃金止、黃金來繼承；陳黃金止繼承後於109年9月18日死亡，其應繼分15分之4（計算式：1/5+1/5x1/3=1/5）由其子女陳志強繼承。是被告黃江溪、陳志強、黃金來、黃正雄就黃厘之遺產之應繼分依序為15分之4（計算式：1/5+1/5x1/3=4/15）、15分之4（計算式同前）、15分之4（計算式同前）、5分之1，如附表2所示。　　　
　㈢次按公同關係存續中，各公同共有人，不得請求分割其公同共有物；公同共有物之處分及其他之權利行使，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得公同共有人全體之同意；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但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民法第829條、第828條第3項、第1151條及第1164條分別定有明文。復按債務人怠於行使其權利時，債權人因保全債權，得以自己名義行使其權利，為民法第242條前段所明定。此項代位權行使之範圍，就同法第243條但書規定旨趣推之，並不以保存行為為限，凡以權利之保存或實行為目的之一切審判上或審判外之行為，諸如假扣押、假處分、聲請強制執行、實行擔保權、催告、提起訴訟等，債權人皆得代位行使（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1520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因繼承、強制執行、徵收、法院之判決或其他非因法律行為，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應經登記，始得處分其物權，民法第759條定有明文。又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民法第1151條亦有明定。而繼承人請求分割該公同共有之遺產，性質上為處分行為，如係不動產，依民法第759條規定，於未辦妥繼承登記前，不得為之（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108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原告為被告黃正雄之債權人，被繼承人黃厘於88年12月25日死亡、甘瓦於82年6月29日死亡，由被告共同繼承其所遺如附表1所示之遺產，其中如附表1編號1所示之土地已辦理繼承登記為被告黃江溪、黃金來、黃正雄及已死亡之陳黃金止公同共有，然被告陳志強尚未就再轉繼承陳黃金止所遺如附表1編號1所示遺產辦理繼承登記，且被告尚未就附表1編號2、3之遺產辦理繼承登記。而系爭遺產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被告黃正雄本得主張分割系爭遺產以供清償積欠原告之債務，然被告黃正雄怠於行使遺產分割請求權，致原告之債權無法實現，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原告為保全其債權，代位被告黃正雄請求被告陳志強就其被繼承人陳黃金止所遺如附表1編號1所示之遺產辦理繼承登記、全體被告就被繼承人黃厘、甘瓦所遺如附表1編號2、3所示之遺產辦理繼承登記，並分割系爭遺產，於法即無不合，應予准許。
　㈣又按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民法第824條第1項、第2項第1款定有明文。又公同共有物之分割，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準用關於共有物分割之規定，亦為民法第830條第2項所明定。而分別共有之應有部分，乃就一所有權為量之分割，並依該量上劃分之一定分數比率，分歸於各共有人抽象享有之狀態，公同共有人終止公同共有關係，變更為分別共有關係，自得採為分割公同共有物之方法。是以，原告主張分割方案為按應繼分之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乙節，核與法令規定相符，且本院審酌被告等若取得分別共有，就所分得之應有部分均得自由單獨處分、設定負擔，對被告等而言均屬有利，核屬公平，應屬適當、公允之分割方式。　　
　㈤至原告雖以被代位人黃正雄為被告，惟按請求分割遺產之訴，其訴訟標的對於全體共有人（即繼承人）必須合一確定，屬固有必要共同訴訟，即原應由同意分割之繼承人起訴，並以反對分割之其他繼承人全體為共同被告，當事人適格始無欠缺；惟債權人以自己之名義為原告，代位債務人對第三債務人提起訴訟，其所代位行使者乃債務人之權利，自無再以債務人為訴訟當事人之餘地，是其提起之訴訟，僅能以第三債務人為被告（最高法院71年台上字第4342號原判例意旨參照）；又債權人基於民法第242條規定，乃代位行使債務人之權利，自無再以被代位人（即債務人）列為共同被告之餘地，否則應將其對於債務人部分之訴，予以駁回（最高法院64年度第5次民庭庭推總會會議決定(一)、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2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5號研討結果參照）。本件原告既以債權人之地位，代位其債務人黃正雄請求分割系爭遺產，自無再以被代位人黃正雄為共同被告之必要，揆諸前揭說明，原告對於被告黃正雄部分之訴，洵屬無據，應予駁回。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242條、第1164條規定，請求被告陳志強就被繼承人陳黃金止所遺如附表1編號1所示之遺產辦理繼承登記，被告黃江溪、陳志強、黃金來、黃正雄就被繼承人黃厘所遺如附表1編號2所示之遺產辦理繼承登記，被告黃江溪、陳志強、黃金來、黃正雄就被繼承人甘瓦所遺如附表1編號3所示之遺產辦理繼承登記，被告黃江溪、陳志強、黃金來、黃正雄公同共有如附表1所示之遺產，應按附表2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末按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本件原告代位黃正雄提起分割遺產之訴雖有理由，惟原告實係以保全債權為目的而代位行使黃正雄之遺產分割請求權，其與被告均因此互蒙其利，故關於訴訟費用之負擔，應由原告及被告依被代位人黃正雄及被告之應繼分比例負擔，始屬公允，爰併諭知訴訟費用之負擔如主文第7項所示。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均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3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
　　　　　　　　　　　　　　　　　法　官　李姝蒓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3　　日
　　　　　　　　　　　　　　　　　書記官　張鈞雅
附表1
		編號

		遺產

		被繼承人

		權利範圍



		1

		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已登記為黃江溪、陳黃金止、黃金來、黃正雄公同共有）

		黃厘

		1分之1



		2

		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黃厘

		2分之1



		3

		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甘瓦

		2分之1







附表2
		編號

		繼承人

		應繼分比例



		1

		黃江溪

		15分之4



		2

		陳志強

		15分之4



		3

		黃金來

		15分之4



		4

		黃正雄（被代位人）

		5分之1







附表3
		編號

		兩造

		訴訟費用負擔比例



		1

		黃江溪

		15分之4



		2

		陳志強

		15分之4



		3

		黃金來

		15分之4



		4

		原告

		5分之1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民事判決

114年度南簡字第245號

原      告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文鈞  

訴訟代理人  張月瑜  

            楊東憲  

被      告  黃江溪  

            陳志強即陳黃金止之繼承人

            黃金來  

            黃正雄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代位分割遺產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7月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陳志強應就被繼承人陳黃金止所遺如附表1編號1所示之遺產辦理繼承登記。

二、被告黃江溪、陳志強、黃金來與被代位人黃正雄應就被繼承人黃厘所遺如附表1編號2所示之遺產辦理繼承登記。

三、被告黃江溪、陳志強、黃金來與被代位人黃正雄應就被繼承人甘瓦所遺如附表1編號3所示之遺產辦理繼承登記。　　

四、被告黃江溪、陳志強、黃金來與被代位人黃正雄公同共有被繼承人黃厘所遺如附表1編號1、2所示之遺產，應按附表2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　　

五、被告黃江溪、陳志強、黃金來與被代位人黃正雄公同共有被繼承人甘瓦所遺如附表1編號3所示之遺產，應按附表2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

六、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七、訴訟費用由原告與被告黃江溪、陳志強、黃金來按附表3所示之訴訟費用負擔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被告黃江溪、陳志強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均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原告係被告黃正雄之債權人，黃正雄積欠原告新臺幣229,590元及利息未清償。被告於民國93年11月30日共同繼承被繼承人黃厘、甘瓦如附表1所示之遺產（下稱系爭遺產），迄今無法達成分割遺產之協議，且系爭遺產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被告黃正雄怠於行使分割遺產之權利，原告為保全債權，爰依民法第242條、第824條第2項、第1148條、第1164條規定代位黃正雄請求被告陳志強就其被繼承人陳黃金止所遺如附表1編號1所示之遺產辦理登記、被告就被繼承人黃厘、甘瓦所遺如附表1編號2、3所示之遺產辦理登記，並請求分割系爭遺產，由被告按附表2之應繼分比例分配等語。並聲明：㈠被告陳志強應就其被繼承人陳黃金止所遺如附表1編號1所示之遺產辦理登記。㈡被代位人黃正雄及被告就其被繼承人黃厘所遺如附表1編號2所示之遺產辦理登記。㈢被代位人黃正雄及被告就其被繼承人甘瓦所遺如附表1編號3所示之遺產辦理繼承登記。㈣被代位人黃正雄及被告公同共有被繼承人黃厘、甘瓦所遺如附表1所示之遺產，應按附表2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黃正雄、黃金來雖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未表示任何意見，僅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㈡被告黃江溪、陳志強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為任何聲明或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業據其提出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2年度司執字第16113號債權憑證、被告黃正雄之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如附表1所示之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異動索引、被告之戶籍謄本、被繼承人陳黃金止之繼承系統表、家事事件公告查詢結果、被繼承人黃厘、甘瓦之繼承系統表等件為證（見調字卷第15至21頁、39頁、83至112頁；本院卷第49至51頁、105至113頁），且有本院依職權調取之

　　被繼承人黃厘之個人除戶資料、財政部南區國稅局新化稽徵所114年2月19日南區國稅新化營所字第0000000000號函暨所附被繼承人黃厘之遺產稅核定通知書、桃園○○○○○○○○○114年2月20日桃市園戶字第1140000679號函暨所附訴外人黃東山戶籍謄本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1頁、25至33頁），業經本院核閱無誤，且為被告黃正雄、黃金來所不爭執，而被告黃江溪、陳志強於相當期間受合法通知，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供本院參酌，是本院依上開證據調查之結果，應堪認原告上開主張為真實。

　㈡按遺產繼承人，除配偶外，依左列順序定之：一、直系血親卑親屬。二、父母。三、兄弟姊妹。四、祖父母；第1138條所定第一順序之繼承人，有於繼承開始前死亡或喪失繼承權者，由其直系血親卑親屬代位繼承其應繼分。同一順序之繼承人有數人時，按人數平均繼承，但法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第1138條所定第一順序之繼承人同為繼承時，其應繼分與他繼承人平均，民法第1138條、第1140條、第1141條、第1144條第1款分別定有明文。經查：

　⒈被繼承人甘瓦於82年6月29日死亡，其長男黃進祥（無子女）、四男黃文王（無子女）、五男黃東山（有一子黃正雄）已先於其死亡，故其繼承人為配偶黃厘、次男黃天送、三男黃江溪、孫黃正雄（代位繼承黃東山之應繼分）、長女陳黃金止、次女黃金來，應繼分各6分之1。黃厘繼承後於88年12月25日死亡，其應繼分6分之1由其子女黃天送、黃江溪、陳黃金止、黃金來及孫黃正雄（代位繼承黃東山之應繼分）繼承；黃天送繼承後於102年6月30日死亡，其應繼分5分之1（計算式：1/6+1/6x1/5=1/5）由其兄弟姊妹黃江溪、陳黃金止、黃金來繼承；陳黃金止繼承後於109年9月18日死亡，其應繼分5分之1（計算式：1/6+1/6x1/5=1/5）由其子女陳志強繼承。是被告黃江溪、陳志強、黃金來、黃正雄就甘瓦之遺產之應繼分依序為15分之4（計算式：1/6+1/6x1/5+1/5x1/3=4/15）、15分之4（計算式同前）、15分之4（計算式同前）、5分之1（計算式：1/6+1/6x1/5=1/5），如附表2所示。

　⒉被繼承人黃厘於88年12月25日死亡，其配偶甘瓦、長男黃進祥（無子女）、四男黃文王（無子女）、五男黃東山（有一子黃正雄）已先於其死亡，故其繼承人為其次男黃天送、三男黃江溪、孫黃正雄（代位繼承黃東山之應繼分）、長女陳黃金止、次女黃金來，應繼分各5分之1。黃天送繼承後於102年6月30日死亡，其應繼分5分之1由其兄弟姊妹黃江溪、陳黃金止、黃金來繼承；陳黃金止繼承後於109年9月18日死亡，其應繼分15分之4（計算式：1/5+1/5x1/3=1/5）由其子女陳志強繼承。是被告黃江溪、陳志強、黃金來、黃正雄就黃厘之遺產之應繼分依序為15分之4（計算式：1/5+1/5x1/3=4/15）、15分之4（計算式同前）、15分之4（計算式同前）、5分之1，如附表2所示。　　　

　㈢次按公同關係存續中，各公同共有人，不得請求分割其公同共有物；公同共有物之處分及其他之權利行使，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得公同共有人全體之同意；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但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民法第829條、第828條第3項、第1151條及第1164條分別定有明文。復按債務人怠於行使其權利時，債權人因保全債權，得以自己名義行使其權利，為民法第242條前段所明定。此項代位權行使之範圍，就同法第243條但書規定旨趣推之，並不以保存行為為限，凡以權利之保存或實行為目的之一切審判上或審判外之行為，諸如假扣押、假處分、聲請強制執行、實行擔保權、催告、提起訴訟等，債權人皆得代位行使（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1520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因繼承、強制執行、徵收、法院之判決或其他非因法律行為，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應經登記，始得處分其物權，民法第759條定有明文。又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民法第1151條亦有明定。而繼承人請求分割該公同共有之遺產，性質上為處分行為，如係不動產，依民法第759條規定，於未辦妥繼承登記前，不得為之（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108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原告為被告黃正雄之債權人，被繼承人黃厘於88年12月25日死亡、甘瓦於82年6月29日死亡，由被告共同繼承其所遺如附表1所示之遺產，其中如附表1編號1所示之土地已辦理繼承登記為被告黃江溪、黃金來、黃正雄及已死亡之陳黃金止公同共有，然被告陳志強尚未就再轉繼承陳黃金止所遺如附表1編號1所示遺產辦理繼承登記，且被告尚未就附表1編號2、3之遺產辦理繼承登記。而系爭遺產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被告黃正雄本得主張分割系爭遺產以供清償積欠原告之債務，然被告黃正雄怠於行使遺產分割請求權，致原告之債權無法實現，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原告為保全其債權，代位被告黃正雄請求被告陳志強就其被繼承人陳黃金止所遺如附表1編號1所示之遺產辦理繼承登記、全體被告就被繼承人黃厘、甘瓦所遺如附表1編號2、3所示之遺產辦理繼承登記，並分割系爭遺產，於法即無不合，應予准許。

　㈣又按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民法第824條第1項、第2項第1款定有明文。又公同共有物之分割，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準用關於共有物分割之規定，亦為民法第830條第2項所明定。而分別共有之應有部分，乃就一所有權為量之分割，並依該量上劃分之一定分數比率，分歸於各共有人抽象享有之狀態，公同共有人終止公同共有關係，變更為分別共有關係，自得採為分割公同共有物之方法。是以，原告主張分割方案為按應繼分之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乙節，核與法令規定相符，且本院審酌被告等若取得分別共有，就所分得之應有部分均得自由單獨處分、設定負擔，對被告等而言均屬有利，核屬公平，應屬適當、公允之分割方式。　　

　㈤至原告雖以被代位人黃正雄為被告，惟按請求分割遺產之訴，其訴訟標的對於全體共有人（即繼承人）必須合一確定，屬固有必要共同訴訟，即原應由同意分割之繼承人起訴，並以反對分割之其他繼承人全體為共同被告，當事人適格始無欠缺；惟債權人以自己之名義為原告，代位債務人對第三債務人提起訴訟，其所代位行使者乃債務人之權利，自無再以債務人為訴訟當事人之餘地，是其提起之訴訟，僅能以第三債務人為被告（最高法院71年台上字第4342號原判例意旨參照）；又債權人基於民法第242條規定，乃代位行使債務人之權利，自無再以被代位人（即債務人）列為共同被告之餘地，否則應將其對於債務人部分之訴，予以駁回（最高法院64年度第5次民庭庭推總會會議決定(一)、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2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5號研討結果參照）。本件原告既以債權人之地位，代位其債務人黃正雄請求分割系爭遺產，自無再以被代位人黃正雄為共同被告之必要，揆諸前揭說明，原告對於被告黃正雄部分之訴，洵屬無據，應予駁回。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242條、第1164條規定，請求被告陳志強就被繼承人陳黃金止所遺如附表1編號1所示之遺產辦理繼承登記，被告黃江溪、陳志強、黃金來、黃正雄就被繼承人黃厘所遺如附表1編號2所示之遺產辦理繼承登記，被告黃江溪、陳志強、黃金來、黃正雄就被繼承人甘瓦所遺如附表1編號3所示之遺產辦理繼承登記，被告黃江溪、陳志強、黃金來、黃正雄公同共有如附表1所示之遺產，應按附表2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末按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本件原告代位黃正雄提起分割遺產之訴雖有理由，惟原告實係以保全債權為目的而代位行使黃正雄之遺產分割請求權，其與被告均因此互蒙其利，故關於訴訟費用之負擔，應由原告及被告依被代位人黃正雄及被告之應繼分比例負擔，始屬公允，爰併諭知訴訟費用之負擔如主文第7項所示。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均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3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

　　　　　　　　　　　　　　　　　法　官　李姝蒓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3　　日

　　　　　　　　　　　　　　　　　書記官　張鈞雅

附表1

編號 遺產 被繼承人 權利範圍 1 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已登記為黃江溪、陳黃金止、黃金來、黃正雄公同共有） 黃厘 1分之1 2 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黃厘 2分之1 3 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甘瓦 2分之1 

附表2

編號 繼承人 應繼分比例 1 黃江溪 15分之4 2 陳志強 15分之4 3 黃金來 15分之4 4 黃正雄（被代位人） 5分之1 

附表3

編號 兩造 訴訟費用負擔比例 1 黃江溪 15分之4 2 陳志強 15分之4 3 黃金來 15分之4 4 原告 5分之1 







